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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会审查（未分设村民小组的由村委会组织讨论并公示）





乡镇政府组织实施


建房全过程管理，


组织完工验收





报县级农业农村，自然资源


等部门备案





核发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


及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



联审合格





乡镇政府组织各部门联审





按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





涉及占用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





不涉及农用地转用的





乡镇政府审核





审查通过





联审不合格





审查不通过





公示有异议且异议成立





未分设村民小组





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





出具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验收意见表》











村民小组会议讨论，公示





村民提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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